附件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告知承诺事项申请表
	建设单位
	
	承诺人
	

	施工单位
	
	信用等级
	

	监理单位
	
	信用等级
	

	工程项目名称
	

	一、行政审批部门的告知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监管法律法规以及广东省、湛江市等关于工程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政策，现就申请我市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告知承诺事项（容缺）告知如下：

（一）审批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九号）；

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发布：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18号；修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2号、第52号）；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号）；

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

5.《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号）；

6.《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7.《湛江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湛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通过，经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批准）；

8.《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2025年工作要点》（粤建法〔2025〕73号）；

9.《湛江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告知承诺制管理办法（试行）》（湛建改办〔2020〕48号）；
10.《关于调整湛江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告知承诺（容缺）事项清单的通知》。

（二）申请法定条件

1.已根据国家、省、市工程建设审批有关规定及湛江市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改革工作方案要求提交各项法定前置要件；

2.建设单位未被司法部门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施工场地已经具备法定施工条件，涉及房屋征收的，其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4.已经确定参建各方责任主体，且项目施工、监理单位信用等级达到《湛江市建筑市场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湛建管〔2024〕65号）规定的C级及以上等级；

5.按照规定应当实施招标的工程，已依法开展招标活动；

6.在实施过程中不存在未批先建、肢解发包、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

7.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等法定技术资料；

8.已签订五方主体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和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9.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

10.项目建设资金已经落实。

（三）申请人义务与法律责任

1.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承诺材料或达到法定条件。申请人未提交材料或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或经审批后监督核实未达到法定条件的，原行政审批部门将依法撤销原行政审批决定，且2年内不再受理申请人告知承诺制事项有关的审批手续。申请人违反告知承诺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

2.申请人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取得行政审批后，在告知承诺履行期间内，可能因不可抗力（包含并不仅限于国家上位法律法规调整）导致不能履行承诺，申请人应当限期采取补救整改措施，并自行承担相应经济风险损失；审批部门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申请人的行政责任。因为申请人延迟履行承诺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申请人的行政责任。

	二、申请实施告知承诺的内容

	申请阶段（单选）
	申请告知承诺的要件
	承诺时限及要求

	(施工许可第一阶段
	( 规划手续材料
	从发证之日起6个月内或施工至下一阶段前

	
	( 施工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签署的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的意见书
	从发证之日起1个月内或施工至下一阶段前

	
	( 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以及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申办材料，包括：

①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签署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②经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审核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含质量和安全管理制度、管理架构、技术措施）；

③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提交）
	从发证之日起1个月内或施工至下一阶段前

	
	(（施工）临时排水许可证
	从发证之日起2个月内或施工至下一阶段前

	
	(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排放）核准
	从发证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 施工许可第二阶段
	( 规划手续材料（仅限城市道路（桥梁）工程、地下管线工程）
	从发证之日起6个月内或施工至下一阶段前；已获得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规划方案审查意见书

	
	( 施工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签署的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的意见书（仅限房屋建筑工程）
	从发证之日起1个月内或施工至下一阶段前

	
	( 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以及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申办材料，包括：

①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签署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②经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审核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含质量和安全管理制度、管理架构、技术措施）；

③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提交）
	从发证之日起1个月内或施工至下一阶段前

	
	(（施工）临时排水许可证
	从发证之日起2个月内或施工至下一阶段前

	( 施工许可第三阶段
	( 施工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签署的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的意见书
	从发证之日起1个月内或施工至下一阶段前

	
	( 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以及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申办材料，包括：

①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签署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②经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审核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含质量和安全管理制度、管理架构、技术措施）；

 ③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提交）
	

	三、申请人承诺内容

	我单位申请按照告知承诺制办理本工程项目的施工许可证，并做出如下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自愿签订本承诺书；

（二）对所提交材料和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三）承诺在建设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后的规定承诺时限内补交容缺材料；

（四）未履行承诺的，自愿接受审批部门撤销审批决定，由此造成的相应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由我单位自行承担；

（五）上述陈述是我单位真实的意思表示。

申请单位（公章）：                                                  

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印章）：

申请（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